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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203有關「環塑木」商標權侵害事件(商標法§5Ⅱ、§95)(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7年度聲判字第 77號刑事裁定) 

爭點：有關商標使用的判斷。 

系爭商標 

 

 

註冊第 01204613號 

第 019 類：地板、欄杆、扶手、窗框、裝
飾板、塑合板、膠合木板、塑膠地板、合
成纖維板、非金屬製樓梯、非金屬製樑柱、

非金屬製鋪設用板塊、木板、木條、已加
工木材、桶用木材、地磚、真空射出磚。 
 
註冊第 01482042號 
第 019 類：地板、欄杆、扶手、窗框、裝
飾板、塑合板、膠合木板、塑膠地板、合
成纖維板、非金屬製樓梯、非金屬製樑柱、
非金屬製鋪設用板塊、木板、木條、已加
工木材、桶用木材、地磚、真空射出磚。
通訊器具。 

被告使用情形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5條第 2項、第 9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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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說明 

聲請人分別為註冊第 00000000 號、00000000 號「環塑木」

商標之商標權人，權利期間分別自 10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0月 31日止、自 95年 4月 16日起至 115年 4月 15日止，並指

定使用於 19 類別，系爭商標經聲請人長期投注大量財力與心力

於國內外市場經營多年，已為著名商標，同業間均詳悉「環塑木」

為聲請人之商標及商品，除被告外，未有同業使用「環塑木」名

稱作為廣告或網頁名稱，而係使用市場通稱之「塑木」名稱（「環

塑木」與「塑木」產品及品質亦不同，且「環塑木」僅聲請人始

有生產，其他廠商無生產能力，所生產者為「塑木」，並非「環

塑木」），被告不思自創品牌，竟剽竊與系爭商標相同之「環塑

木」標示刊登於所設來來建材有限公司之網站，造成消費者嚴重

混淆誤認，迄今仍置之不理，執意持續侵害行為，可見被告係故

意侵害系爭商標權，至為明確。 

經以電腦搜尋引擎繕寫「環塑木」搜尋後，均顯示聲請人公

司名稱，未顯示其他廠商，可證「環塑木」為聲請人獨家產品，

而唯一顯示其他廠商者即為被告所設之來來建材有限公司，顯見

被告故意侵害商標權；而以電腦搜尋引擎繕寫「塑木」搜索後，

即顯示其他廠商名稱，可證「塑木」始為市場通稱之產品，同業

間均詳悉「環塑木」為聲請人之商標及商品，除被告外，確未有

同業使用「環塑木」名稱作為廣告或網頁名稱。聲請人以被告沈

〇〇違反商標法第 95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侵害商標權罪嫌為由

提出告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

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駁回再

議之聲請，聲請人於法定期間內聲請交付審判。 

裁定主文 

聲請駁回。 

<裁定意旨>: 

一、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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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

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事

實審法院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

之證據法則，即應由事實審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

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 86號、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台

上字第 4986 號判例意旨參照）。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

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

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 1300號判例意旨

參照）。聲請人認為被告涉有前揭侵害商標權罪嫌，而向法

院聲請交付審判；  

（一）如附表編號 1、2所示商標圖樣係聲請人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申請註冊登記，經審定核准取得商標權之商標圖樣，

分別指定使用於如附表編號 1、2所示商品（服務）種類

（註冊／審定號、商標專用期限、指定使用商品（服務）

名稱均詳如附表編號 1、2所示），現仍在商標專用期限

內等情，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查詢在

卷可稽；而被告則係址設桃園市○鎮區○○街 000巷 00

弄 00號 4樓之來來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來來建材公

司）之代表人，來來建材公司網頁上之營業項目中出現

「環塑木」等情，亦有公司基本資料、網頁列印資料等

為憑（參同上他卷第 6-7頁），是上開事實，固值認定。 

（二）惟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

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

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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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

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 5 條定有明文。是商

標之使用應具備下列要件：①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或

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②需有上述使用商標之客觀行為；

③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此乃商標使用之

要件。易言之，商標之主要功能既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

之來源，俾以保護商標權人之財產權，並維護市場之公

平競爭，進而保障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參與人之經濟利益。

商標之使用，於交易過程中，使用人於主觀上自須基於

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圖，客觀上亦須使商品或服務

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係用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區別。如使用人客觀上縱有

將商標用於商品或服務之事實，惟審酌其使用方法，倘

係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將商標用以表

示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

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而不具有商標

使用之意圖者，相關消費者亦非將該標示作為商品或服

務之辨識來源，即非屬商標之使用。 

（三）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

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

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

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

暨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影射或攀附他人商譽之意圖等相關

證據綜合判斷。經查，本件被告為代表人之來來建材公

司網頁上，其營業項目中雖出現「環塑木」三字，然該

「環塑木」三字乃列於「營業項目」下，除「環塑木」

外，尚有「塑木 NO1、仿木、優美木、南方松、塑木、

木纖塑木、玻纖塑木、塑鋼木、純塑塑木、木平台塑木、

木棧道塑木、木欄杆塑木、木格柵塑木、花架塑木、小

木屋塑木」等，且未以突顯性方式標示「環塑木」三字，

字型、字樣、大小及顏色與其餘所列者毫無區別；佐以

來來建材公司所營事業本即含有「建材批發業、耐火材

料批發業、建材零售業、耐火材料零售業、景觀、室內

設計業」等，聲請人自有網頁亦以圖片、文字介紹「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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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木」、「玻纖塑木」、「玻纖塑鋼木」、「塑膠複合

枕木」等建材材料之差異（參上聲議卷第 7 頁），益見

被告使用「環塑木」三字實與其餘所列「塑木 NO1」、

「仿木」、「玻纖塑木」等無異，同屬營業項目（或建

材名稱）之一，實難使瀏覽該網頁之消費者認「環塑木」

三字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之意思，自非屬商標之

使用。 

二、 被告為代表人之來來建材公司網頁上，其營業項目下固有出

現「環塑木」三字，惟既難認屬商標之使用，顯亦無由構成

商標法第 95條第 1款、第 2款之侵害商標權罪。聲請人所

指被告涉犯前揭犯行，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已

就偵查卷內所存事證，敘明所憑依據及判斷理由，而予以不

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經核並無違誤。本件聲請人交

付審判意旨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求予審判，非有

理由，應予駁回。 

 


